
  

 

证券代码：000540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中天金融     公告编号：2022-52 

 

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被动减持公司部分股份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2022 年 3 月 30 日，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披

露了《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部分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》，控股股东金世旗

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金世旗控股”）在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申万宏源”）的股票质押合约已到期待购回。根据相关规定，金

世旗控股与申万宏源签订《股份转让协议》，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将其持有的

公司 299,401,197股无限售流通股转让给申万宏源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.27%。

具体情况详见 2022 年 3 月 30 日《中国证券报》《证券时报》《上海证券报》

《证券日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《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部

分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24）。 

公司近日收到金世旗控股通知，获悉金世旗控股与申万宏源未能顺利实施

股份转让，质押给申万宏源的部分公司股票因触发股票质押协议约定的相关条

款被实施平仓处置，导致金世旗控股被动减持公司股份 62,266,300股，占公司

总股本的 0.89%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

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、本次被动减持的基本情况 

股东名称 被动减持时间 减持方式 
被动减持数

量（股） 

占公司

总股本

的比例 

被动减

持价格

(元/股) 

被动减持

金额 

（万元） 

金世旗控股 

2022年 5月 24日 

集中竞价

交易 

33,840,000 0.48% 1.79 6,081.71 

2022年 5月 25日 12,032,300 0.17% 1.74 2,094.09 

2022年 5月 26日 9,226,900 0.13% 1.74 1,607.79 

2022年 5月 27日 7,127,100 0.10% 1.74 1,241.44 

合 计 - 62,266,300 0.89% - 11,025.03 

注：数据加总后与相关汇总数据存在尾差，为计算时四舍五入原因造成。 

 

二、本次被动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

股东名称 账户性质 

本次减持前 本次减持后 

持股数量（股） 
占公司总

股本比例 
持股数量（股） 

占公司总

股本比例 

金世旗控股 
普通证券账户 3,081,752,438 43.99% 3,019,526,138 43.10% 

信用担保账户 152,310,801 2.17% 152,310,801 2.17% 

合 计 3,234,063,239 46.17% 3,171,836,939 45.28% 

注：数据加总后与相关汇总数据存在尾差，为计算时四舍五入原因造成。 

 

三、其他说明 

（一）本次处置质押违约股票仍需遵守在任意连续 90个自然日内，通过集

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得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%（不超过 70,052,500 股），通

过大宗交易减持不得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%（不超过 140,105,000股）等相关规

定，公司将督促相关方依法依规减持。 

（二）目前金世旗控股正积极与申万宏源沟通，按照双方签订的《股份转

让协议》约定的拟转让股份总数，除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股票外，其余

股票尽量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完成，减少被动减持股票造成的影响。 



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三）截至目前，金世旗控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3,171,836,939股,占公

司总股本的 45.28%。金世旗控股所持股份本次被实施平仓处置不会导致公司控

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，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、公司治理产生影响。  

（四）截至目前，金世旗控股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数量为

2,224,188,706股，占其所持股份的 70.12%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31.75%。 

（五）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变动情况，督促其

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

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《上市公司股东、董监

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

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及时履

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（六）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后续进展情况，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

息披露义务。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《证券时报》《上海

证券报》《证券日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，敬请广大投资者

关注公司相关公告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2年 5月 27日 


